
                 
湘卫函〔2019〕245号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 2019 年健康素养
促进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卫生健康委，委机关各处室，省中医药管理局、省计划生

育协会，委直属和联系单位：

为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素养促进项目，根据《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67 号）、《财政

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提前下达 2019年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公

共卫生）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18〕162号）以及国

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 2019 年健康素养促进项目工作的相关要

求，现就做好我省2019 年健康素养促进项目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主要目标

（一）推进健康素养促进项目，全省和各市州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较上一年度增长不少于 2 个百分点。

（二）开展贫困地区健康促进攻坚行动，贫困地区健康素养

水平达到全省平均水平或较 2018年提高 30%。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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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任务

围绕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重点抓好健康促进县（区）建

设、健康促进场所建设、健康素养监测、健康中国（湖南）行主

题宣传活动、贫困地区健康促进攻坚行动等任务落实。

（一）推进健康促进县（区）建设。全力推进第四批

（2018 2019年）、第五批（2019 2020年）全国健康促进县（区）

建设，确保到 2020 年底健康促进县（区）总数达到全省县市区

总数的 20％。组织开展第四批项目县市区技术评估并通报结果。

湖南省第四批、第五批健康促进县（区）建设名单见附件 1。

（二）做好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各市州要按照《2019 年湖

南省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工作方案》（附件 2）要求完成监测任务，

保证监测质量，上报监测数据，加强数据的分析利用。

（三）抓好健康促进场所建设。继续开展健康促进医院、健

康促进学校、健康促进机关、健康促进企业和健康社区、健康村、

健康家庭建设。省级负责制定健康促进场所现场评分标准，指导

市县开展健康促进场所建设，遴选健康促场所建设典型案例。市、

县健康促进医院、健康促进学校等健康场所建设由市州卫生健康

委为主组织实施，通过健康促进场所建设，改善健康环境，提高

群众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

（四）加强健康科普宣传工作。各地各单位要围绕《中国公

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2015 版）》，结合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健康教育项目，针对重点疾病、重点领域和重点人群健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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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一图读懂、音视频、公益广告等健康科普材料，为基层提供

支持。其中，省卫生健康委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制作健康公益广告

不少于 2部，在省市县级电视台滚动播放，每月不少于 100次。

长沙市、湘潭市、常德市、益阳市、永州市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制

作健康科普视频不少于 1部。加强省市健康科普专家库建设，以

贫困地区为重点区域，以儿童青少年预防近视、心理健康等为重

点内容，组织开展健康巡讲等科普宣传活动，省市县各级覆盖人

数不少于 1000 人次。

（五）实施贫困地区健康促进攻坚行动。落实《湖南省卫生

健康委关于贯彻落实<贫困地区健康促进三年攻坚行动方案>的

通知》（湘卫函〔2019〕97 号）要求，结合健康中国（湖南）行

主题宣传活动，在贫困地区开展 健康教育进学校 健康教育进

乡村 健康教育进家庭 和健康教育阵地建设、基层健康教育骨

干培养等工作，提升贫困地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改善居民健康

状况。

三、保障措施

各地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深刻认识提高健康素养对推进健

康湖南建设和脱贫攻坚的重要意义，坚持目标和问题双导向，科

学制定计划，加强部门沟通协调，形成合力，扎实开展 2019 年

健康素养促进工作。

（一）加强统筹管理。健康素养促进项目由省市县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宣传机构负责统筹管理，省市县健康教育专业机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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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各级各单位要切实加强专业机构的技术支持力度，提

高项目执行质量和效率。

（二）落实经费保障。健康素养促进项目经费从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经费列支，省市加强项目资金统筹。各级各单位要贯彻落

实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精神，切实保障健康

素养促进项目经费足额落实、及时拨付，加强监管，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

（三）提高人员能力。各级各单位要加强健康促进与教育体

系建设，加快推进各级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建设，按照相关规划、

规范要求配齐、配强专业机构人员，提升服务能力。加强基层健

康促进与教育服务力量，打造村级健康教育骨干队伍。健康教育

骨干可来源于 第一书记 、驻村干部、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者、卫

生健康专干等。

（四）开展技术评估。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将健康素养促进

工作列入年度目标责任，采取市县自评、省级和国家级评估相结

合方式。各市州在 2019 年 12 月 20 日前，向省卫生健康委宣

传处提交项目实施自评报告和信息表（见附件 3，相关信息统计

截止时间为 2019年 12月 15日）。各级各单位要加强总结，提炼

典型经验。省级按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有关规定组织开展省

级评估。

联系人：省卫生健康委宣传处卢玉新，联系电话：

0731-84828537（兼传真）、18874705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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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湖南省第四批、第五批健康促进县（区）建设名单

2．2019年湖南省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工作方案

3．2019年市州健康素养促进项目信息表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

                              2019年 5月 23日

（信息公开形式：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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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南省第四批、第五批健康促进县（区）建设名单

市州 第四批（2018 2019 年）第五批（2019 2020 年）

长沙市 岳麓区、长沙县 天心区

衡阳市 南岳区 衡阳县

株洲市 芦淞区

湘潭市 雨湖区 岳塘区

邵阳市 新邵县

岳阳市 华容县 云溪区

常德市

张家界市 永定区

益阳市 赫山区

郴州市 桂阳县 临武县

永州市 零陵区、祁阳县 蓝山县

怀化市 洪江市

娄底市 新化县

湘西自治州 龙山县

说明：1.常德市未申报项目；

       2.第四批于 2019 年 11 月底前完成评估验收，第五批于 2020 年

11月底前完成评估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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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年湖南省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规划（2014—2020年）》

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作部署，掌握我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变

化趋势，2019 年继续开展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具体方案如

下。

一、目标

（一）了解我省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和变化趋势；

（二）分析我省城乡居民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确定优先工作

领域；

（三）评价卫生健康政策、健康教育工作效果；

（四）提升健康教育专业人员的能力和水平；

（五）为制定卫生健康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二、监测方法

（一）监测对象

    15 69岁城乡常住居民。

（二）监测范围

根据国家和省级的抽样结果，在 14个市州的 28个县市区开

展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各市州排前面的为国家级监测点，排后面

为省级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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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湖南省 2019 年健康素养监测点名单

市州 监测点所在县市区 市州 监测点所在县市区

长沙市 天心区、长沙县 张家界市 桑植县、永定区

衡阳市 衡东县、蒸湘区 益阳市 赫山区、安化县

株洲市 荷塘区、炎陵县 郴州市 资兴市、北湖区

湘潭市 湘乡市、岳塘区 永州市 零陵区、江永县

邵阳市 隆回县、大祥区 怀化市 溆浦县、洪江区

岳阳市 云溪区、华容县 娄底市 双峰县、娄星区

常德市 武陵区、石门县 湘西自治州 凤凰县、吉首市

（三）抽样原则

1.以城乡进行分层，考虑监测点和监测样本具有全国和分省

代表性，国家级在我省抽取国家级监测点 14 个。为获得更加精

确的本省数据，我省增加省级监测点 14 个，同时考虑监测点和

监测样本具有市级代表性。

2.考虑可行性及经济有效性，采用分层多阶段、PPS、整群

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3.考虑健康素养水平在家庭户中的聚集性，1 个家庭户只调

查 1名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

（四）抽样方法

1.样本抽取

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每个监测县市区抽取 3个街

道（乡镇），每个街道（乡镇）抽取 2个居委会（村），每个居委

会（村）抽取 55个家庭户，每户抽取 1名 15～69岁常住人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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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调查对象，每个居委会（村）内完成 40 份调查为止。每个监

测县市区预计调查 240人，全省计划调查 6720人。

2.抽样步骤

第一阶段抽样：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完成抽样。以 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每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城乡分层，

采用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整群抽样方法（PPS 法），随机抽取监

测县市区，全国共抽取 336 个县市区（即国家监测点），其中湖

南有 14 个国家监测点。人口规模信息采用家庭户总数，数据源

自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

省级按照相同的方法，抽取 14 个县市区作为省级监测点。

人口规模信息采用家庭户总数，数据源自《湖南统计年鉴 2018》。

第二阶段抽样：监测点收集本县市区内的街道（乡镇）名

称及家庭户总数信息，上报至省级健康教育机构，省级使用 PPS

法在每个监测县市区内随机抽取 3 个街道（乡镇）并返回监测

点，全省共抽取 84个街道（乡镇）。

第三阶段抽样：监测点收集每个抽中街道（乡镇）内的居委

会（村）名称及家庭户总数信息，上报至省级健康教育机构，省

级使用 PPS 法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2 个居委会（村）并返

回监测点。每个监测点抽取 6 个居委会（村），全省共抽取 168

个居委会（村）。

抽取居委会（村）之前，将家庭户数在 750户以下的居委会

（村）与相邻的居委会（村）进行合并，直到所有抽样单位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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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总数都在 750～1500户之间。

如果乡镇（街道）所辖村（居委会）人口规模较小，4～5

个村（居委会）合并仍达不到 750户的，可将抽样单位户数降低

至 500户左右。

第四阶段抽样：监测点对抽中的居委会（村）进行绘图列表，

并将地图和家庭户信息（家庭户列表）上报至省级健康教育专业

机构，省级在每个居委会（村）内随机抽取 55个家庭户。

第五阶段抽样：调查员在每个抽中的家庭户内，收集家庭成

员信息，按照 KISH表方法随机抽取 15～69岁常住人口 1人开

展调查，直到该居委会（村）在抽取的 55个家庭户内完成 40份

调查为止，全省共计调查 6720人。抽样步骤见表 1。

表 2  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抽样步骤

抽样阶段 样本分配 抽样方法 分    工

第一阶段
抽取 14 个县市区 分层 PPS 法 国家级

抽取 14 个县市区 分层 PPS 法 省级

第二阶段
每个县市区抽取 3 个街道

(乡镇)
PPS 法

监测点收集街道（乡镇）信息，上报省

级健康教育机构，省级进行抽样

第三阶段
每个街道(乡镇)抽取 2 个居

委会(村)
PPS 法

监测点收集居委会（村）信息，上报省

级健康教育机构，省级进行抽样

第四阶段
每个居委会(村)抽取 55 个

家庭户
简单随机抽样 监测点绘图、列表，省级进行抽样

第五阶段

每个家庭户随机抽取 1 人

调查，每个居委会（村）内

完成 40 份调查

KISH 表法

省级分配 KISH 表代码，调查员确定调

查对象（平板电脑调查自动抽取调查对

象）

（五）监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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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包括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基本技能 3个方面。

（六）现场调查

采用平板电脑入户调查方式，由调查员采用面对面询问方式

调查，即调查员问，调查对象答，由调查员在平板电脑上填写调

查相关信息及问卷选项。

各监测点成立现场调查工作组，确定负责人、协调员、调查

员、质控员及数据管理员，明确工作职责。通过收集抽样信息的

过程与被调查对象建立联系，取得其同意和配合。

每一位调查对象现场调查完成后，调查员必须在当天向监测

点质控员提交调查数据，监测点质控员须在 3日内完成审核并将

调查数据提交至省级。省级健康教育专业机构收集、整理监测点

上报数据，上报省卫生健康委认可后，提交至国家卫生健康委。

四、质量控制

（一）调查前质量控制。现场调查要严格遵循指定的抽样方

法完成逐级抽样，直至抽取调查对象。国家级完成省级师资培训，

省级负责培训市级及监测点工作人员，培训使用统一监测方案和

操作手册。

（二）调查阶段质量控制。严格按照监测实施方案开展现场

调查。充分取得当地有关机构、调查对象的配合。使用统一的调

查问卷进行调查。原则上由调查员读出调查内容，调查对象根据

自己的理解作答，调查员不做任何解释。调查员不能使用诱导性

或暗示性语言，如遇被调查人文化水平较低或存在语言听力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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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作适当解释，但解释要忠于原意。调查结束后，调查员要

当场核对问卷。

国家级在每个省（区、市）随机抽取 1个监测点进行复核，

省级对本省所有监测点进行复核。复核方法为：每个监测点抽取

15 份调查问卷，采用《复核调查表》以现场复核和/或电话复核

的方式进行复核调查。监测点不合格问卷超过 3份，则视为该监

测点现场调查工作不合格，必须重新进行调查。

（三）数据处理分析阶段质量控制。国家级和省级对收集的

资料进行认真核查，使用数据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清理和逻辑校

验，对不合格问卷予以剔除。对不合格问卷较多的监测点予以重

点核查。

五、组织实施

（一）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负责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工作的

组织实施，制定下发监测方案，对监测工作进行监督指导。中国

健康教育中心为监测工作提供技术支持，编制培训指南，培训省

级师资，进行质量控制，收集、整理、复核、汇总、分析调查数

据，撰写并提交调查报告。

（二）省卫生健康委

省卫生健康委宣传处负责组织实施本省健康素养监测工作，

成立监测工作指导组，制定省级监测实施方案，组织调查员培训，

负责现场调查质量控制，收集、审核并上报监测数据，分析本省

监测数据、撰写监测报告。省卫生健康委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为监



- 13 -

测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三）市、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市州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健康教育专业机构负责指导本市

州监测点按省级监测方案要求开展监测工作，对现场调查进行质

量控制，分析本市州监测数据。监测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健康

教育专业机构按照监测方案要求进行现场调查，做好现场调查质

量控制工作，及时上报调查数据及相关资料。

六、进度安排

2019年 6月上旬：省卫生健康委开展监测工作业务培训。

2019年 7月 10日前：监测点完成绘图列表。

2019年 7月 30日前：省卫生健康委完成家庭户抽样。

2019年 9月 15日前：完成现场调查。各监测点将相关资料

提交至省卫生健康委健康教育专业机构。

2019 年 9 10 月：省卫生健康委开展复核，并于 10 月 31

日前向国家卫生健康委提交调查数据及相关资料。

七、联系方式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宣传处：卢玉新

电话：0731 84828537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凌建军

电话：0731 84828549

邮箱：hnjkjy@163.com

地址：长沙市湘雅路 30号，4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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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年市州健康素养促进项目信息表

序号 指      标 填报

市州：

1 2019 年本市州印发的健康促进领域政策性文件（格式：文件名+
文号）。未出台则不填。

2 本市州 2019 年健康素养促进项目经费（万元）

3 2019 年培训乡村健康教育骨干人数（人）

4 截至 2019 年末，本市州通过技术评估的健康促进县（区）数（个）

5 截至 2019 年末，本市州通过技术评估的健康促进场所数（个）

5.1 健康促进医院（二级及以上医院，含健康促进县区建设的）

5.2 健康促进学校（仅统计中、小学校）

5.3 健康社区 （个）

5.4 健康村（个）

5.5 健康家庭（户）

6 2019 年制作的公益广告情况

6.1 公益广告数量（部）

6.2 公益广告在电视台投放的总时间（小时）

7 2019 年制作健康科普视频数量（部）

8 健康教育进校园 儿童青少年预防近视活动数量（场）

9 健康科普专家库人数（人）

9.1 市级健康科普专家人数

9.2 县级健康科普专家人数


